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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
1、本地块海绵化设计符合《贵港市海绵城市总体规划》以及本项目

设计条件中对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年径流污染削减率的要求。要

求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70%，要求本项目年径流污染削减

率不小于50%。

2、本项目整体竖向设计走向单一，故按一个汇水分区进行海绵化设

计。

3、各专业设计需满足以下海绵化设计要求：

（1）绿地：

①地面绿地均采用下沉式绿地，停车位等应尽量坡向绿地。

②下沉式绿地，应考虑超渗水溢流，雨水井应高于绿地100mm，景观

需做好绿地竖向与溢流井的衔接。

③绿地竖向设计，应考虑绿地外雨水的引入。

④绿地植物宜选用本地植物，以灌草结合为主。

⑤建筑屋面雨水应引入建筑周围绿地入渗。

（2）道路&广场

①机动车停车位及非机动车停车位采用植草砖透水铺装。

②道路雨水应就近引入绿地入渗；停车场应尽量坡向绿地。

③路面高程应高于位于绿地的雨水口50mm，保证路面不积水。

④位于绿地的雨水口应采用截污挂篮等源头污染物去除设施。

海绵城市建设指标表

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单位不透水面积调蓄容积 下沉式绿地率

71.00% 61.08% 0.021m³/㎡ 45%

2

m3 ＞ m
3

2 3

2

3

2
η

海绵城市设计指标表

贵港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H(/mm)

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及污染削减率计算表

汇水面种类

硬化屋面

生态停车场

绿地

机动车道

机动车停车位

水面

合计

面积/m 系数 

综合径流

地面绿地中 ,下沉式绿地面积为 1772.78 ㎡，下沉绿地率 45% ，满足设计条件大于 30%的要求。

低影响开发设施

65%
19.8

70%
24.64

75%
26.0

80%
33.4

85%
40.4

16879.08

742.50
3939.32
15168.42

809.83
-

39149.85

0.80

0.15
0.15
0.80

0.80
1.00

688.03 682.98

本工程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65%设计

雨量径流

系数0.71

计算径流

面积/m
汇水面 按70%控制率

调蓄量m
按70%控制率

降雨量mm

下沉式绿地

单位

m
数量

1772.78
计算蓄水深度 (m)

0.15
控制雨水量 (m )

226.03

控制雨水量大于按 70%控制率调蓄量，满足要求。

13503.26

111.38
590.90
12134.74

665.28
-

27718.54

24.64 332.72

2.74
14.56
299.00

16.39
-

682.98

低影响开发设施 各项措施 各项措施面积 各项设施污染物

下沉式绿地

透水铺装

面积Si(m )
（以SS计，%）

各项措施污染物 年径流污染物

削减率η/%

1772.78
-

合计 2234.78

0.793
- 80

61.08

整个场地的综合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=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×总污染物去除率 =71.00%×0.86=61.08%。

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61.08%＞50%，满足要求。

24.64
24.64
24.64

24.64
-

85

占比 (% )

注：下沉式绿地与道路连接处均采用开口路缘石，其余位置采用普通路缘石。

100.00

占比去除率ηi
(Vi*ηi)

0.67
-

0.86

根据计算控制降雨量 hy(mm)为24.82mm, 根据降雨量查对应关系曲线得实际控制率为η w=71.00%,
满足径流总量控制率 70%的要求。

非机动车生态停车 885.50 0.15 132.83 24.64 3.27

非机动车停车位 725.20 0.80 580.16 14.3024.64

雨水罐 462 0.207 90 0.19

Vi

2雨水罐 m 154 3 4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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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、本图设计依据：贵港市规划部门提供的1/1000路网图、《贵港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、

本项目设计要点(建筑系数≥35%，容积率≥1.1，投资强度≥924万元/公顷，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

施用地≤7%)。

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《GB50016-2014》(2018年修订版)等工业总平设计规范及各项防火规范。

2、本图采用的坐标系为2000年国家大地坐标系；

高程为1985年黄海高程系。

3、本图所注距离：建筑指外墙皮，道路指路牙内石缘。

4、图中所注坐标：建筑坐标指外墙角点坐标，用地红线折点坐标。

5、图中所注坐标、尺寸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6、项目概况：位于贵港市西江产业园西七路南侧，场地平整。

7、建筑内容：联合生产仓储中心、研发仓储楼、配套用房等。

8、日照结论：拟建建筑客体范围内无被遮挡的周边建筑。

9、交通组织：在项目北侧沿西七路设置主要出入口和一个次要出入口，在西侧西六路设置次要出入口。

10、消防设计：场地内沿车间及仓库四周设置净宽4m、净高4m的消防环道。

11、竖向设计：场地内地势平缓，道路坡度均i≤2%。

12、充电桩车位配置：充电桩设置在停车场，结合停车泊位建设11个，其余车位预留充电基础设置

建设安装条件。

注明：厂区停车位仅供内部办公使用的临时小汽车停车位，不对外开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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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非机动车应根据《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技术标准》DBJ/T45-180-2024第3.0.6条，

充电车位的数量不应低于总非机动车位的30%。

消防车道地基承载力为120Kpa/㎡,消防车的荷载为35KN/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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